附件2：吉首大学跨校区学习安全与管理责任书

吉首大学研究生跨校区安全与管理责任书

为明确跨校区学习期间研究生、导师、学院三方的权利与义务，保障研究生人身安全，三方签订本责任书，共同遵守执行。
一、研究生责任与义务
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、学院、所在校区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接受学院和所在校区的双重管理。
严格按照审批的起止时间跨校区学习，抵达所在校区后3个工作日内到该校区研究生管理部门报到。如需提前结束或延长跨校区学习时间，须提前向学院提交申请，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变更。跨校区期间联系方式、居住地址、紧急联系人发生变更的，须在24小时内告知导师、学院。
研究生离开所在校区所在城市，必须按学校规定向导师、学院、所在校区管理部门请假，获批后方可离开，返校后及时销假。
严格遵守所在校区实验室管理规定、危化品管理、特种设备操作等规定，因违规操作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，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自觉维护校园秩序，遵守宿舍管理规定，校外住宿的按学校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发生突发事件，第一时间报告导师、学院、所在校区管理人员。
二、导师责任与义务
导师为研究生跨校区学习期间的第一责任人。
严格审核跨校区学习申请，指导制定学习计划，做好安全教育。
负责研究生跨校区期间的学术指导、日常管理和安全监管，严格审批请假。
保持与接收校区沟通，遇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处置并上报。
三、学院责任与义务
作为研究生跨校区学习的审批和管理主体，负责审核研究生的跨校区申请，严格把关。
审批通过后3个工作日内，将研究生完整信息同步至所在校区相关部门，并报学校研究生院备案。研究生跨校区期间联系方式、居住地址、紧急联系人发生变更的学院须在接到报告信息后24小时内同步至所在校区研究生管理部门。
学院应督促研究生在跨校区后到研究生管理部门报到，督促研究生严格遵守所在校区各种规章制度。
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，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流程，联系研究生家长，并与所在校区协同做好后续工作。
负责接收所在校区反馈的研究生日常表现和违规情况，依据学校规定作出相应处理。
四、其他
本责任书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至研究生跨校区学习结束并返回原校区报到之日止。
本责任书一式三份，研究生、导师、学院各留存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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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学院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学院（公章）：
